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本次公告(2017-140)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7年07月31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7年08

月03日。 信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各账户价格为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

情请查询信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www.citic-prudential.com.cn。 信

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优选全债投资账户（原债券投资账户）

稳健配置投资账户（原增值投资账户）

成长先锋投资账户（原基金投资账户）

现金增利投资账户（原稳健增长投资账户）

平衡增长投资账户

策略成长投资账户

积极成长投资账户

打新立稳投资账户

优势领航投资账户

季季长红利投资账户

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19.68690�

20.87139�

32.51482�

14.14294�

11.29473�

14.07337�

11.48619�

13.77147�

10.07639�

5.93189�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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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600745

证券简称：中茵股份 编号：临

2017-051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闻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相关合作事项的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17年8月1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合作事项的问询函》上

证公函【2017】0886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现将问询函的内容公告如下：

“2017年8月1日，你公司发布了《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新增重要客户的公告》，公司全资

子公司与韩国LG公司达成一致意见，向其提供手机ODM服务，新机型预计2018年上市，并按实际出货量结

算收入。经事后审核，上述公告对本次合作的具体内容、对公司的影响、合作风险等事项披露不充分，根据《股

票上市规则》第17.1条规定，请公司就以下事项作进一步补充披露。

一、请公司明确上述“达成一致意见”的具体形式，是否签订相关协议。 若是，请补充披露协议签订的基

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协议签署的时间、地点、方式，以及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

程序和审批或备案程序（若有）等；若否，请充分说明公司判断双方“达成一致意见” 的依据，并充分提示风

险。

二、请公司明确与韩国LG公司合作的背景与目标、主要内容、合作模式、合作规模或金额，双方的主要权

利和义务、合作生效条件、生效时间、交易各方的违约责任，以及合作实际履行的前置条件及目前已满足的条

件等。 本次合作有附加或者保留条件的，应当予以特别说明。

三、请公司使用可量化或可计量的陈述性语言，客观披露本次新增客户事项对公司的具体影响，并说明

相关依据。 公司不得进行选择性披露，不得夸大对公司可能产生的影响。

四、请公司充分披露本次新增客户事项以及实际履行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并向投资者充分揭示相关

风险。

请你公司收函后立即披露本函件内容，并在2017年8月2日前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以书面形式回复我

部。 ”

公司正在积极准备回复上述问询函。

特此公告。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日

证券代码：

603318

证券简称：派思股份 公告编号：

2017-059

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8月1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

大连派思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派思投资” ）关于其所持公司股份质押的通知，具体情况

如下：

派思投资将其持有的公司限售流通股份43,250,000股质押给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此次质押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1.84%，质押登记日为2017年7月31日，质押期限为自2017

年7月31日至2018年7月30日。 上述质押已办理完相关手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派思投资持有公司股份178,500,000股（均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48.87%，累计股票质押数为155,575,687股，占其持股总数的87.16%，占公司总

股本的42.59%。

1、 本次股份质押的目的

派思投资本次股份质押用于自身资金周转需要。

2、资金偿还能力及相关安排

派思投资资信状况良好，就本次质押融资的还款来源包括其自有资金、股票红利、投资收

益等。 派思投资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在可

控范围之内。

3、可能引发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根据质押协议约定，本次质押设预警履约保障比例和最低履约保障比例，当履约保障比例

低于最低履约保障比例时，可能引发质权人对质押股份的处置行为。 以上风险引发时，派思投

资将采取以下措施：（1）提前购回被质押股份；（2）提前还款；（3）补充质押等质权人同意的

其他增信措施。

上述质押事项如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8月2日

证券代码：

002387

证券简称：黑牛食品 公告编号：

2017-062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云谷（固安）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云谷固安” ）于近日获得政府专项扶持奖励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一、补助情况

根据河北·京南固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下发的 《关于重大产业类项目专

项扶持奖励资金管理办法》（固开管字【2017】5号），公司全资子公司云谷固安申报的“第

6�代有源矩阵有机发光显示器件（AMOLED）面板生产线项目” 被确定为符合专项资金扶

持奖励对象的条件，扶持奖励资金支付方式为按照项目投资进度累进的方式分批次支付，奖

励资金用于企业发展以及研发投入。 云谷固安已于2017年7月31日收到由河北固安新兴产

业示范区管理委员会拨付的专项扶持奖励资金1.5亿元。

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本公司初步判断，上述政府扶持奖励资金属于与收益相关

的政府补助，计入当期损益，预计将对公司2017年净利润产生一定积极影响。 具体会计处理

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八月二日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2017

年付息公告

由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于2016年8月9日发行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

司债券（第二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于2017年8月9日开始支付自2016年8月9日至

2017年8月8日期间的利息。 为保证本次付息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利息，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概览

1、债券名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2、证券简称及代码：简称“16信投G2” ，代码“136606” 。

3、发行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发行总额和期限：发行总额人民币15亿元，期限5年期（附第3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和投资

者回售选择权）。

5、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603号文件批准发行。

6、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

7、债券利率：采用固定利率形式，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2.90%，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票面年利率在债券存续期的

前3年保持不变。如发行人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续期限后2年的票面利率为债券存续期限前3

年的票面利率加上调基点，在债券存续期限后2年固定不变。 如发行人未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未被回售部分债券

在其存续期后2年的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8、起息日：2016年8月9日。

9、付息日：本期债券付息日为2017年至2021年每年的8月9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若发行人行使赎回选择权，

或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赎回或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17年至2019年每年的8月9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期后的第1个交易日）。

10、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2016年9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二、本期债券本年度付息和兑付情况

1、本年度计息期限：2016年8月9日至2017年8月8日。

2、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计息年利率）为2.90%。

3、债权登记日：本期债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部分本年度的债权登记日为2017年8月8日。 截至上述债券登记日下

午收市后，本期债券投资者对托管账户所记载的债券余额享有本年度利息。

4、付息日：2017年8月9日

三、付息办法：

1、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购买本期债券并持有到债权登记日的投资者，利息款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清算系统进入该投资者开户的证券公司的登记公司备付金账户中，再由该证券公司将利息款划付至投资者在该

证券公司的资金账户中。

2、从发行市场购买本期债券并持有到债权登记日的投资者，在原认购债券的营业网点办理付息手续，具体手续如下：

A．如投资者已经在认购债券的证券公司开立资金账户，则利息款的划付比照上述第1点的流程。

B．如投资者未在认购债券的证券公司开立资金账户，请按以下要求办理：

（1）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办理利息领取手续时，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根据原认购债券的营业网点要求办理；

（2）本期债券机构投资者办理利息领取手续时，应出示经办人身份证，并提交单位授权委托书（加盖认购时预留的

印鉴）正本、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该机构投资者公章）和税务登记证（地税）复印件（加盖该机构投资者公章）以

及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3）如投资者原认购网点已迁址、更名、合并或有其他变更情况，请根据托管凭证上注明的二级托管人名称或加盖的

公章，咨询该二级托管人。

四、关于本期债券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征收

（一）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和《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等相关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应就

其获得的债券利息所得缴纳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本期债券发行人已在《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6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面向合格投资者）》中对上述规定予以明确说明。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03]612号）规定，本期债

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请各兑付机构按照个

人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做好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工作。 如各兑付机构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

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兑付机构自行承担。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征缴说明如下：

（1）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20%征收

（4）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付息网点领取利息时由付息网点一次性扣除

（5）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付息网点

（6）本期债券利息税的征管部门：各付息网点所在地的税务部门

（二）关于向非居民企业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持有“16信投G2” 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根据

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2009年1月1日起施行的《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

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2009]3号）以及2009年1月23日发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

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等规定，非居民企业取得的发行人本期债券利息应当缴纳

10%的企业所得税，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将按10%的税率代扣相关非居民企业上述企业所得税，

在向非居民企业派发债券税后利息，将税款返还债券发行人，然后由债券发行人向当地税务部门缴纳。

五、发行人、主承销机构、托管人及各证券公司：

1、发行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188号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联系人：刘伟、王曙亮

联系电话：010-85130691、010-85159384

邮政编码：100010

网址：www.csc108.com

2、主承销机构：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86�号

法定代表人：李玮

联系人：丁雪

联系电话：0531-68889279

邮政编码：250001

3、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3层

联系人：徐瑛

联系电话：021-68870114

邮政编码：200120

投资者可以到下列互联网网址查阅本付息公告：

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八月一日

司法拍卖公告

兹定于2017年8月20日9时至2017年8

月21日9时止（延时除外）在烟台市牟平区

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http;//sf.taobao.com/0535/05户名：烟

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分别对山东宇田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烟台艾迪精密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的14万、17万、7万股合计38

万股限售流通股份（股票代码：603638）进

行公开拍卖。 拍卖标的的起拍价格、保证金

数额、 保证金交缴方式等情况请到淘宝网

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查阅。

联系电话：0535-4289720� � � � ������������������������������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2017年7月27日

中广天择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广天择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中广天择”）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７

］

１３０６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

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

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５００

万股，全部为新股，不安

排老股转让。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

；网

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０％

。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７．０５

元

／

股。

中广天择于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

日（

Ｔ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中

广天择”

Ａ

股

１

，

０００

万股。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４

，

４６２

，

１４９

户，有效申购

股数为

８７

，

５６５

，

３３３

，

０００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０１１４２００４％

。 配号总数为

８７

，

５６５

，

３３３

个，

号码范围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０

，

０８７

，

５６５

，

３３２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中广天择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

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８

，

７５６．５３

倍，高于

１５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

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５０％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５０

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２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０％

。 回拨

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２５６９５１０％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海浦东东方路

７７８

号

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３

日

（

Ｔ＋２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

结果。

此外，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

于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３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

况、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

格为

７．０５

元

／

股。

投资者按此价格在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

日（

Ｔ

日）进行网上和网下申购，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

资金。 本次网下发行申购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

日（

Ｔ

日），其中，网下申购时间

为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网上申购时间为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情况，对所有申报价格按照由高到低、

同一申购价格上按照拟申购数量由低到高、相同数量的按照申报时间由晚到早进行排序，

剔除报价最高部分的配售对象报价，剔除的申购量不低于申购总量的

１０％

。 当最高申报价

格与确定的发行价格相同时，对该价格上的申报不再剔除，剔除比例将不足

１０％

。

３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股申购。

４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中广天择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３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

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

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３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

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５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６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

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内不得参

与新股申购。

发行人：中广天择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

日

广州市嘉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嘉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3,

76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证监许可[2017]1104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广发证券” 、“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嘉诚国际” ， 股票代码为

“603535”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向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综合考虑

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

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15.17元/股，发行数量为3,760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3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61.17%；网上

初始发行数量为1,46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38.83%。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为376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384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股数的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17年7月31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

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3,769,655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12,285,666.35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70,345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067,133.65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754,34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6,953,337.8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5,66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85,862.20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足额或未及时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

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配

售股数

（

股

）

应缴款金额

（

元

）

实际缴款

金额

（

元

）

实际配

售股数

（

股

）

实际配

售金额

（

元

）

放弃认

购股数

（

股

）

1

汉江水利水电

（

集

团

）

有限责任公司

汉江水利水电

（

集

团

）

有限责任公司

288 4,368.96 0 0 0 288

2

李亚波 李亚波

288 4,368.96 0 0 0 288

3

陈新 陈新

288 4,368.96 0 0 0 288

4

前海开源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前海开源沪港深

乐享生活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1,340 20,327.80 0 0 0 1,340

5

叶羽 叶羽

288 4,368.96 0 0 0 288

6

南华期货股份有

限公司

南华期货股份有

限公司

-

浙江大华

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288 4,368.96 0 0 0 288

7

陈学才 陈学才

288 4,368.96 0 0 0 288

8

杜翠英 杜翠英

288 4,368.96 0 0 0 288

9

孙霁辉 孙霁辉

288 4,368.96 0 0 0 288

10

广东筠业投资有

限公司

广东筠业投资有

限公司

288 4,368.96 0 0 0 288

11

阮小来 阮小来

288 4,368.96 0 0 0 288

12

余梦 余梦

288 4,368.96 0 0 0 288

13

湖南银太集团有

限公司

湖南银太集团有

限公司

288 4,368.96 0 0 0 288

14

赫洪兴 赫洪兴

288 4,368.96 0 0 0 288

15

佛山市海鹏贸易

发展有限公司

佛山市海鹏贸易

发展有限公司

288 4,368.96 0 0 0 288

16

广东海天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广东海天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88 4,368.96 0 0 0 288

合计

5,660 85,862.20 0 0 0 5,660

二、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76,005股，包销金额为1,152,995.85元。 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0.2021%。

2017年8月2日（T+4日），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

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广

发证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0－87555297、87557727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广州市嘉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8月2日

武汉海特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重要提示

武汉海特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特生物”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25,838,760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165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安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

简称为“海特生物” ，股票代码为“300683”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A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

量、发行人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

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32.94元/股，发行数量为25,838,760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5,600,000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0.37%；网

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0,238,760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9.63%；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为2,583,76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9996%；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3,255,000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90.0004%。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17年7月31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3,214,926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764,699,662.44

3、未足额缴款的股份数量（股）：40,074

4、未足额缴款的金额（元）：1,320,037.56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582,024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85,051,870.56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736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57,183.84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

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获配数量

（

股

）

获配金额

（

元

）

1

李建辉 李建辉

248 8,169.12

2

庄景东 庄景东

248 8,169.12

3

胡海鹰 胡海鹰

248 8,169.12

4

喻晓春 喻晓春

248 8,169.12

5

廖泰珊 廖泰珊

248 8,169.12

6

梁俊丰 梁俊丰

248 8,169.12

7

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248 8,169.12

合计

1,736 57,183.84

二、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41,810股，包销金额为1,377,221.40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比例为0.16%。

2017年8月2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

认购的资金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

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10-83321320、010-83321321、021-35082551、021-35082095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武汉海特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8月2日

创业黑马（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创业黑马（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

日（

Ｔ＋１

日）上

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２０３

栋主持了创业黑马（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

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４

”

位数

０１５４

末

“

５

”

位数

５７３６８ ０７３６８ ４７７００

末

“

６

”

位数

７６９４９０ ９６９４９０ １６９４９０ ３６９４９０ ５６９４９０

末

“

７

”

位数

０６４９１０９ ２６４９１０９ ４６４９１０９ ６６４９１０９ ８６４９１０９

末

“

８

”

位数

０７８４６６０３ ２７８４６６０３ ４７８４６６０３ ６７８４６６０３ ８７８４６６０３ ８０４３７７５７ ６３１２８３３６

末

“

９

”

位数

０８２３３２７５８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创业黑马（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

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３４

，

０００

个，每个中签号

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创业黑马（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投资者还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获知中签情况：

１

、通过所在证券公司交易终端查询；

２

、通过拨打电话

４００－８０８－９９９９

进行语音查询（请根据提示音按

１

，按

２

转人工接听则无

法查询）。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

日（

Ｔ＋２

日）公告的《创业黑马（北京）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缴款义务。

Ｔ＋２

日日终，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

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

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和中国结算深圳

分公司无效处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内不得参

与新股申购。

发行人：创业黑马（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

日

深圳市澄天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深圳市澄天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

日上午在深

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了深圳市澄天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四

”

位数

：

１６１９

末

“

五

”

位数

：

６８７２９ １８７２９ ２７８９１

末

“

六

”

位数

：

１４７８８９ ３４７８８９ ５４７８８９ ７４７８８９ ９４７８８９

末

“

七

”

位数

：

１６６７１４２ ３６６７１４２ ５６６７１４２ ７６６７１４２ ９６６７１４２ ７５０６５５９

末

“

八

”

位数

：

７１７３９６５８ ９１７３９６５８ １１７３９６５８ ３１７３９６５８ ５１７３９６５８ ９７０９６４７０ ２２０９６４７０ ４７０９６４７０

７２０９６４７０

末

“

九

”

位数

：

２３４８７１１９５ １０７２７１９０９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深圳市澄天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３４

，

００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深圳市澄天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投资者还可通过以下途径获知中签情况：

１

、通过所在证券公司交易终端查询；

２

、通过拨打电话

４００－８０８－９９９９

查询（请根据提示音按

１

，按

２

转入人工接听则无法查

询）。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

日（

Ｔ＋２

日）公告的《深圳市澄天伟业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缴款义务。

Ｔ＋２

日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

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

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和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作无效处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负责包销。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发行。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内不得参

与新股申购。

发行人：深圳市澄天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

日

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５５

，

８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得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７

］

１０９７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

人（主承销商）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保

荐人（主承销商）”、“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股份不超过

５５

，

８００

万股，

其中回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３９

，

０６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回拨前网

上发行数量为

１６

，

７４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

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为便于

Ａ

股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

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３

日（

Ｔ－１

日，周四）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２

、网上路演网站：

上证路演中心：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相关

人员。

《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已于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４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本次发行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查询。

发行人：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

日


